
 

1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 

暨 

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二一年七月 



 

2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全体董事签字： 

      

      

 黄绍嘉  肖志坚  徐啟瑞 

      

      

 姚雪华  陈福兴  刘祖玉 

      

      

 彭娟  张娟  钟凯文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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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0,075,093 股 

2、发行价格：7.9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79,999,993.07 元 

4、发行费用：7,391,580.24 元（不含增值税） 

5、募集资金净额：472,608,412.83 元 

6、发行对象：深圳市科新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60,075,093 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发行对象为科新

控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 60,075,093 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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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

山水文化 
指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

开发行方式向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60,075,093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 

科新控股 指 深圳市科新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

市科新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报告期内 指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一年 指 2020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所列示的数据之间的直接计算可能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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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 289 号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 333 号招商开元中心 1 栋 B 座 5 楼 

法定代表人 黄绍嘉 

董事会秘书 戴蓉 

发行前注册资本 202,445,880 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3 月 31 日 

上市日期 2000 年 6 月 15 日 

股票简称 山水文化 

股票代码 600234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电话 0755-23996252 

传真号码 0755-23991460 

经营范围 

文化活动策划；文化传播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以自有资金

对主题公园和旅游文化项目、文艺演出项目、电影院线、书

刊出版策划投资；书画艺术创作及展示；文化信息咨询服务；

动漫设计；手机游戏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会展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互联网娱乐软件技术开

发及服务；新媒体开发；票务代理；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百货、土特产品（不含食品）、酒；进出

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酒店管理（以上范围需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音像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的批准程序 

1、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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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二）监管部门的批准程序 

本次发行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发行人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1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7 月 2 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山西广

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

书”）。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缴款截止日，科新控股已按照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

购协议的约定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至中原证券的指定账户。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的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发

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并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鉴证。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出具的“中喜验

字（2021）第 0005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止，中原证券

的指定账户（ 41001521010050204934 ）已收到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款

479,999,993.07 元。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原证券在扣除保荐和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的指定账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购款。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中喜验字（2021）第 0005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

至 2021 年 7 月 6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79,999,993.07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7,391,580.24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72,608,412.83 元，其中：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股本）60,075,093 元，新增资

本公积 412,533,319.83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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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经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于

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发行人的股东名册。 

三、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的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60,075,093 股。 

（六）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99 元/股，不低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

基准日（即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479,999,993.07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括承销

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等）7,391,580.24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72,608,412.83 元。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如下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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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不含增值税） 

1 承销费 4,245,283.02 

2 评估费 245,283.02 

3 律师费 896,226.42 

4 信息披露费 84,905.66 

5 登记托管费 56,674.62 

6 审计费 1,830,188.63 

7 材料制作费 33,018.87 

合计 7,391,580.24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发行人的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发行人将根据《管理办法》以及发行人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实施管理。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479,999,993.0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用于以下项目，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偿还有息负债 3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 

合计 48,000.00 

（九）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限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限 

1 科新控股 60,075,093 36 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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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科新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绍嘉 

成立日期 2020 年 8 月 4 日 

注册资本 60,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MA5GB10J9L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东园社区红岭南路 1039 号红岭大厦 4、5 栋红岭

南路 1041 号三楼 308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

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供

应链的管理；自有物业租赁；有色金属、电子产品、五金制品、塑胶制

品、包装材料、光纤、通信用电缆、光缆及其材料、电信设备及其配件、

燃料油、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外）、贵金属制品、黄金制品、钢材、建材、节能

环保设备、机电设备、电气设备、办公设备、初级农产品的购销；国内

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经营期限 2020 年 08 月 04 日至无固定期限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

排  

除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外，最近一年内科新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

司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之日，科新控股不存在未来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的计

划或其他安排。 

（四）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科新控股通过前海派德高盛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7,164,647 股 A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10.35%），为上市公

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

易。除此之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与科新控股无其他交易。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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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发行对象为科新控股，共 1 名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象。因此，科新控股不属于私募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 

五、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电话：010-63388723 

传真：010-63388723 

保荐代表人：杨曦、李锐 

项目协办人：孙卿 

项目组成员：吴睿、刘阳阳、李世强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强 

住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电话：021-5234 1668 

传真：021-5243 3320 

签字律师：林琳、耿晨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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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增刚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A 座 11 层 

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注册会计师：沈建平、陈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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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股） 

1 

深圳市前海派德

高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64,647 13.42 - 

2 
南京森特派斯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00,013 6.42 - 

3 钟安升 境内自然人 11,033,598 5.45 - 

4 刘晓聪 境内自然人 9,175,180 4.53 - 

5 连妙琳 境内自然人 8,855,382 4.37 - 

6 刘文赫 境内自然人 6,646,946 3.28 - 

7 连妙纯 境内自然人 5,835,893 2.88 - 

8 黄秀丽 境内自然人 5,737,245 2.83 - 

9 郑俊杰 境内自然人 5,400,229 2.67 - 

10 侯武宏 境内自然人 5,396,743 2.67 -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数量（股） 

1 
深圳市科新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075,093 22.88% 60,075,093 

2 

深圳市前海派德

高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164,647 10.35% - 

3 
南京森特派斯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00,013 4.95% - 

4 钟安升 境内自然人 11,033,598 4.20% - 

5 刘晓聪 境内自然人 9,175,180 3.50% - 

6 连妙琳 境内自然人 8,855,382 3.37% - 

7 刘文赫 境内自然人 6,646,946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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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连妙纯 境内自然人 5,835,893 2.22% - 

9 黄秀丽 境内自然人 5,737,245 2.19% - 

10 郑俊杰 境内自然人 5,400,229 2.06% - 

注：2021 年 7 月 19 日南京森特派斯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名称变更，由南京森特派斯投

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南京森特派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导致发行人的股份中增加 60,075,093 股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前

后，发行人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1 年 7 月 6 日） 

本次发行后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60,075,093 22.88%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445,880 100.00% 202,445,880 77.12% 

合 计 202,445,880 100.00% 262,520,97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前，深圳市前海派德高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27,164,64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2%，为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为

科新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黄绍嘉。本次发行完成后，科新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60,075,09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8%，其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合计

87,239,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3%，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黄绍嘉先生通过前

海派德高盛及科新控股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33.23%，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净资产、营运资本将大幅增加，发行人的资产负

债率将显著降低。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完成后预计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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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改善公司经营状况。虽然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可能会被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盈利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2020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按照本次发行后

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基准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0 年度 0.28 0.21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0.74 2.29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

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四）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业务结构的影响 

发行人将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公司有息负债，发行

人的主营业务和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前海派德高盛，间接控股股东为科新控股，

实际控制人为黄绍嘉。本次发行完成后，科新控股将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控制权，

成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最终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发行完成后，若公司拟调

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发行对发行人的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科新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除科新控股参与本次发行导致的关联交易外，不会导

致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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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的财务报告均经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喜

审字【2020】第 01920 号）；发行人 2020 年财务报告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21】第

00242 号）。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85,758,861.89 132,724,093.12 39,237,413.00 

非流动资产 466,404,541.85 472,251,217.34 465,950,501.53 

资产总额 1,052,163,403.74 604,975,310.46 505,187,914.53 

流动负债 804,691,267.94 411,721,147.14 333,497,414.65 

非流动负债 97,447,316.43 100,119,531.02 98,903,056.43 

负债总额 902,138,584.37 511,840,678.16 432,400,471.08 

所有者权益 150,024,819.37 93,134,632.30 72,787,443.4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13,972,554.86 227,902,943.03 146,396,293.30 

营业总成本 1,017,077,659.12 205,570,497.65 135,872,686.29 

营业利润 73,189,252.35 26,678,912.61 2,933,131.74 

利润总额 72,999,360.67 27,594,254.39 -6,765,514.91 

净利润 56,890,187.07 18,859,219.22 -10,394,415.56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56,304,032.10 16,890,003.42 -16,958,7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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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66,980,338.99 12,871,583.44 -2,136,076.6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197,109.66 44,328,415.85 -141,271,09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2,672.59 1,517,509.62 -8,096,941.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415,625.00 387,970.62 163,887,380.52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85.74% 84.61% 85.5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5.36% 81.82% 78.20% 

流动比率（倍） 0.73 0.32 0.12 

速动比率（倍） 0.53 0.25 0.10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14.83 22.02 2,301.5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31 9.17 9.6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8,723.51 4,100.88 482.70 

利息保障倍数 6.36 3.16 0.39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14 0.22 -0.7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6 0.23 0.08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注：计算公式：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存货

周转率=主营营业成本/存货与合同资产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每股净现

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所得税费用＋固定资产折旧＋长期待摊费

用和无形资产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费用化利息支出）/（费用化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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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85,758,861.89 132,724,093.12 39,237,413.00 

非流动资产 466,404,541.85 472,251,217.34 465,950,501.53 

资产总额 1,052,163,403.74 604,975,310.46 505,187,914.53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流动资产占比逐年大幅增加。主要系自 2018 年以来，

随着公司逐步将广告传媒业务和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务确定为自身主营业务，收

入规模不断提高，盈利能力逐步改善，货币资金、经营性往来款、合同资产也随

之增加，进而导致流动资产总额及占比均大幅上升。 

（二）负债状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804,691,267.94 411,721,147.14 333,497,414.65 

非流动负债 97,447,316.43 100,119,531.02 98,903,056.43 

负债总额 902,138,584.37 511,840,678.16 432,400,471.0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金额及占比逐步上升，主要系随着广告传媒业

务和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务的开展，公司流动负债随之增加。 

（三）偿债能力分析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73 0.32 0.12 

速动比率 0.53 0.25 0.10 

资产负债率（合并） 85.74% 84.61% 85.59%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呈改善趋势，主要原因为：2018

年以来，随着吴太交先生的资金支持，公司在写字楼出租业务之外，逐步开展广

告传媒业务和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务，引入大量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人才，明确了

自身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未来发展战略，经营情况不断好转，短期偿债能力不断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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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处于较高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较弱，

但随着经营情况的改善，不断好转。 

（四）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13,972,554.86 227,902,943.03 146,396,293.30 

营业利润 73,189,252.35 26,678,912.61 2,933,131.74 

利润总额 72,999,360.67 27,594,254.39 -6,765,514.91 

净利润 56,890,187.07 18,859,219.22 -10,394,415.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66,980,338.99 12,871,583.44 -2,136,076.60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探索出符合自身情况的主营业务。公司广告传媒业务已

走入正轨，初步形成了品牌服务、营销活动规划、空间布置、媒体投放、媒介代

理等全产业链业务布局，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广告传媒服务，累积

了多领域的下游客户，在稳定原有客户及优质大客户原有业务量的基础上，还开

发挖掘出其体系内部其他业务板块的需求。公司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业务在经过较

为艰难的起步阶段后，获得了宝能地产优质大客户的业务机会并得到认可，此外，

为开拓业务，公司还与东莞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恒邦伟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后续规模发展

奠定了基础。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4,639.63 万元、22,790.29 万元、

111,397.2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39.44 万元、1,885.92 万元、5,689.02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213.61万元、1,287.16万元和6,698.03万元，

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五）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197,109.66 44,328,415.85 -141,271,09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2,672.59 1,517,509.62 -8,096,9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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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415,625.00 387,970.62 163,887,380.52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14127.11 万元、4,432.84

万元和 2,819.71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广告传媒

业务和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务顺利开展，经营情况不断改善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809.69 万元、151.75 万

元和-90.27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较小，主要系 2018 年以来公司从事的

广告传媒和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业务均不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388.74 万元、38.80

万元和 2,541.56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发行人的前实际控制人吴太交借与公司使用

的有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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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479,999,993.0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14,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其余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二、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

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发行人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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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定价及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过程合法、有效； 

（三）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发行对象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金，未采用结构化的融资方式，本次发行不存

在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

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进行了回避，并已取得

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五）本次发行过程，由于认购对象缴款时间比发行方案计划的时间用时少

一天，仅用一天时间完成缴款，因此保荐机构相应提前一天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

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发行过程符合发行方

案。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该等批准与授权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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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符合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

法律文件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

购对象认购资金已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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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0 年 12 月，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签署了《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承销暨保荐协议》。 

保荐机构已指派杨曦、李锐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的相

关工作以及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保荐机构愿意保荐本次发行的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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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孙卿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曦  李锐 

     

保荐机构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签名 

    

  菅明军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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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     

  林琳  耿晨 

     

负责人    

  李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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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审计机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     

  沈建平  陈昱池 

     

负责人    

  张增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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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验资机构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验资机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     

  沈建平  陈昱池 

     

负责人    

  张增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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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保荐承销协议； 

三、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七、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八、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九、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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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